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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的歸屬（三）──出資著作

⽂:曾允君（認證法律⼈） ‧ 智慧財產權  ‧ 2022-11-15

本⽂

出資著作指的是實際完成著作的⼈（受聘⼈）在他⼈（出資⼈）資⾦挹注下所獨⼒完成的著作，與完成著作者
跟他⼈間具有僱傭關係的職務著作，或多數⼈共同完成的共同著作，有所不同[1]。

例如屋主出錢請室內設計師完成的室內設計稿，或新⼈聘請攝影師完成的婚紗照等，都可能是這裡指的出資著
作。因為出資著作中受聘⼈原則上對於完成著作的⽅式有相當⾃主性，不像職務著作般是受到雇主指揮監督下
完成，且受聘⼈對於所完成的著作可能有再為重製或改作的需求，所以著作權法對這種著作設計不同的著作權
歸屬模式，以平衡出資⼈與受聘⼈間的權益。

⼀、法定歸屬原則

當出資⼈出資聘請他⼈（受聘⼈）完成著作時，除雙⽅特別以契約約定由出資⼈為著作⼈外，著作⼈原則上是
受聘⼈。⾄於著作財產權，則依據出資⼈與受聘⼈間的契約約定內容決定歸屬於何⼈；若沒有約定時，則歸屬
於受聘⼈享有，但出資⼈取得利⽤權[2]。

換句話說，如果出資⼈與受聘⼈都沒有在契約中約定著作權歸屬給哪⼀⽅時，依法將由受聘⼈取得著作⼈格權
及著作財產權，但為兼顧出資⼈的利益，著作權法另賦予出資⼈可以在出資⽬的範圍內[3]利⽤該著作的權
利[4]，不⽤再另外取得受聘⼈的授權。

須⼀併說明，出資⼈這項利⽤權既然是法律所賦予，⽽不是⽤⽀付給受聘⼈的報酬所換來的；換句話說，在債
權債務關係[5]下，出資⼈可以對受聘⼈要求利⽤著作的權利跟受聘⼈可以對出資⼈請求報酬的權利間不具有對
待給付關係，因此，當出資⼈向受聘⼈表⽰要利⽤著作的時候，受聘⼈不可以⽤出資⼈還沒⽀付報酬為理由拒
絕出資⼈利⽤[6]，請受聘⼈多留意。

藉由⼀個例⼦說明法定歸屬原則下的著作權歸屬狀態。假設有寵物⽤品業者為了替⾃家飼料產品進⾏包裝設計
以促進消費者購買，出資聘請專業攝影師就貓狗等寵物進⾏攝影，雙⽅可能沒有簽約或沒有在契約中約定任何
著作權歸屬事宜。當攝影師完成照⽚（攝影著作）後，攝影師就成為那些照⽚的著作⼈，並取得著作⼈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寵物業者則可以利⽤所完成的照⽚進⾏包裝設計並⽤在商品販售上。此時，攝影師不可以因寵
物業者還沒有交付攝影費⽽拒絕業者利⽤照⽚，但寵物業者也不可以把這些照⽚⽤來作為參加寵物攝影展或販
售寵物等不符合出資⽬的的利⽤。當然，跟職務著作相同，基於私法⾃治原則，寵物業者跟攝影師間可以⾃⾏
約定著作權歸屬的模式，達到最佳商業利⽤效益。

須注意，⾏政院有針對婚紗攝影業務核定「婚紗攝影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7]」，其中有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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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作不同於法定的歸屬模式，請婚紗業者或新⼈們另⾏留意。

⼆、以法⼈為受聘⼈的特殊情形

須進⼀步說明，若受聘⼈屬於⾃然⼈，依據上⾯說明的⽅式認定著作權歸屬並沒有問題；但若受聘⼈屬於法⼈
時，因為法⼈不會是實際完成著作的⼈，著作通常是由法⼈內部的員⼯，也就是受雇⼈所完成。此時，將轉⽽
依據著作權法第11條對職務著作的著作權歸屬規定，認定著作權是歸屬於誰及如何利⽤。

舉例來說，假設A公司出資聘請B公司拍攝A公司的形象影⽚，但沒有約定著作權歸屬，⽽形象影⽚是由B公司
的員⼯C所完成（圖1），此時這⽀形象影⽚的著作權歸屬，就需要再考量到B公司與C間的契約有沒有約定著
作權歸屬⽽定。如果沒有約定，則C成為形象影⽚的著作⼈，⽽B公司則享有著作財產權，A公司須依據著作權
法第36條[8]或第37條[9]受讓或取得B公司授權後，才可合法利⽤形象影⽚，並且可以利⽤契約跟C約定不得
⾏使著作⼈格權，以維權益。當然，若三⽅間有透過契約作不同的著作權歸屬約定，則依個別約定判斷[10]。

圖1 受聘⼈是法⼈，有三⽅法律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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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著作著作權的歸屬，請⾒筆者《著作權的歸屬（⼀）──多數⼈合⼒完成的共同著作》；關於職務著
作著作權歸屬，請⾒筆者《著作權的歸屬（⼆）──職務著作》。

[1]

   著作權法第12條第1項與第2項：「
I 出資聘請他⼈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為著作⼈。但契約約定以出資⼈為著作⼈者，從
其約定。
II 依前項規定，以受聘⼈為著作⼈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或出資⼈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
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享有。」

[2]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著訴字第67號⺠事判決：「著作權法第12條第3項規定之⽬的，在於調和出資⼈
與受聘⼈間因權利歸屬所造成之齟齬，認為在出資⼈未取得著作⼈地位及著作財產權等權利時，其既有利
⽤之需求，且確實⽀付報酬予創作⼈，在此情形下，只要符合出資⼈出資⽬的，出資⼈即得利⽤該著作，
此乃學說上之『⽬的讓與理論』。準此以解，評斷出資⼈之利⽤⾏為是否符合著作權法規範，應以出資⼈
之利⽤⾏為是否符合出資⽬的為依據，只要該利⽤⾏為符合出資⽬的，在不違背著作同⼀性之情形下（例
如變更創作⼈姓名），出資⼈之為達出資⽬的之利⽤⾏為均應認為合法。」

[3]

   著作權法第12條第3項：「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享有者，出資⼈得利⽤該著作。」[4]

   請讀者⾃⾏參閱百科內與債權債務相關單元的說明。[5]

   最⾼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事判決：「按著作權法第⼗⼆條第三項所指出資聘請他⼈完成之著
作，出資⼈得利⽤該著作之範圍，應依出資⼈出資或契約之⽬的定之，在此範圍內所為之重製、改作⾃為
法之所許。⼜出資⼈之利⽤權乃係本於法律之規定，並⾮基於當事⼈之約定，與著作完成之報酬給付，並
⾮⽴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無同時履⾏抗辯之可⾔。」

[6]

   ⾏政院全球資訊網（2019），《⾏政院核定婚紗攝影服務定型化契約規範》。[7]

   著作權法第36條：「
I 著作財產權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或與他⼈共有。
II 著作財產權之受讓⼈，在其受讓範圍內，取得著作財產權。
III 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依當事⼈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讓與。」

[8]

   著作權法第37條：「
I 著作財產權⼈得授權他⼈利⽤著作，其授權利⽤之地域、時間、內容、利⽤⽅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
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II 前項授權不因著作財產權⼈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受影響。
III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經著作財產權⼈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利⽤。
IV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之地位⾏使權利，並得以⾃⼰名義為訴訟上
之⾏為。著作財產權⼈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使權利。
V 第⼆項⾄前項規定，於中華⺠國九⼗年⼗⼀⽉⼗⼆⽇本法修正施⾏前所為之授權，不適⽤之。
VI 有下列情形之⼀者，不適⽤第七章規定。但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作，不在此限：
⼀、⾳樂著作經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者，利⽤⼈利⽤該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該著作。
⼆、將原播送之著作再公開播送。
三、以擴⾳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或影像向公眾傳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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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著作經授權重製於廣告後，由廣告播送⼈就該廣告為公開播送或同步公開傳輸，向公眾傳達。」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郵件字第1040624c號函（2015/06/24）：「依著作權法（簡稱本法）規定，著

作⼈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其包括著作⼈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惟如有本法第 11 條（僱佣關係）、第
12 條（聘任關係）之情形，始可約定以⾮實際創作著作之⼈為著作⼈，進⽽享有著作⼈格權及著作財產
權。⼜按出資聘請法⼈完成之著作，因該著作並⾮法⼈實際創作，⽽係由該法⼈之『職員』創作完成，故
該著作之著作權之約定，並無從依本法第 12 條之規定，直接約定以出資⼈為著作⼈，須先依本法第 11 
條規定，視該受聘法⼈與職員之間就著作⼈或著作財產權有無特別約定，如無特別約定，則該職員（受雇
⼈）就其職務上完成之著作為著作⼈，其著作財產權歸該職員所任職之法⼈（雇⽤⼈）享有。最後，再由
該受聘法⼈依本法第 36 條或第 37 條之規定，將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或授權予出資⼈後，出資⼈始
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或被授權⼈之地位，進⽽合法利⽤該著作，合先敘明。」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郵件字第1010704號函（2012/07/04）：「所詢A公司出資委託某⼄開發電腦應
⽤程式，其著作權歸屬，可分為下列兩種情形：（⼀）某⼄為⾃然⼈，且⾮屬A公司之員⼯，此時即屬上
述出資聘⼈完成之情形，此時著作權之歸屬，應視⼄及A有無特別約定，如有，其著作權之歸屬依當事⼈
之約定定之。（例如，A公司可直接約定為該電腦程式之著作⼈或著作財產權⼈）；如當事⼈間未約定者
，依著作權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後段規定，則該電腦程式著作之著作⼈及著作財產權均歸受聘⼈⼄享
有；惟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出資⼈A公司得於出資⽬的範圍內利⽤該著作，並不會有侵害著作權之問題
。（⼆）如某⼄本⾝為法⼈，⽽實際完成著作之⼈為某⼄之員⼯，此時出資⼈A公司並無法依著作權法第
12條之規定，直接約定為著作⼈。⽽須先依著作權法第11條，判斷該著作究歸某⼄或某⼄之員⼯所有；
如有約定，依其約定。如未約定時，某⼄之員⼯仍為著作⼈，某⼄則取得著作財產權。A公司須依著作權
法第36條或第37條之規定，⾃某⼄繼受取得或獲得授權，始得合法利⽤。另A公司亦得約定某⼄之員⼯
不得對其⾏使著作⼈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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